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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修正總

說明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於九

十九年一月十八日訂定，期間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時間為一百

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

環境部，修正機關之名稱及簡稱，爰修正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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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修正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補助地方環保

機關辦理農地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污染改善

期間之農地停耕補償

作業，特訂定 本原

則。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

補助地方環保機關辦

理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污染改善期間之

農地停耕補償作業，

特訂定本原則。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

境部，爰修正機關之名稱

及簡稱。 

二、適用範圍：土地經主

管機關公告為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且符合

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條第十款之農

業用地依法得供農

業種植食用作物使

用。 

(二)依法規變更為其他

用途，而種植食用

作物。 

二、適用範圍：土地經主

管機關公告為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且符合

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條第十款之農

業用地依法得供農

業種植食用作物使

用。 

(二)依法規變更為其他

用途，而種植食用

作物。 

本點未修正。 

三、經費來源：本部預算

項下支應。 
三、經費來源：本署預算

項下支應。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修

正規定第一點說明。 

四、補償對象：依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公

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之農地土地 所有

人、三七五減租農地

之承租人或依法承租

公有土地之承租人。 

四、補償對象：依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公

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之「農地土地所有

人」「三七五減租農地

之承租人」或「依法

承租公有土地之承租

人」。 

依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五、補償期間：農地經各

級環保機關調查有受

污染情形，當期作之

食用作物，應儘速辦

理收購補償並加以剷

除銷燬，農民配合停

五、補償期間：農地經各

級環保機關調查有受

污染情形，當期作之

食用作物，應儘速辦

理收購補償並加以剷

除銷燬，農民配合停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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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耕作，基於農民之

生計將遭受影響，應

於次期作起至解除列

管期間給予相當之補

償，以為農民農地停

耕期間之短期生活照

顧。 

止耕作，基於農民之

生計將遭受影響，應

於次期作起至解除列

管期間給予相當之補

償，以為農民農地停

耕期間之短期生活照

顧。 

六、補償基準：經主管機

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之農地，農民

自行或配合地方環保

機關進行土壤污染改

善而停止耕作者，比

照農業部當年度執行

之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獎勵之生產環境維護

所規範種植綠肥、景

觀作物之給付標準辦

理。一年補助二期作

為原則，補助面積以

公頃為單位，四捨五

入至小數點第四位，

補償金額依該面積核

算，四捨五入計算至

新臺幣元。 

六、補償基準：經主管機

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之農地，農民

自行或配合地方環保

機關進行土壤污染改

善而停止耕作者，比

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當年度執行之生產環

境維護措施獎勵之生

產環境維護所規範種

植綠肥、景觀作物之

給付標準辦理。一年

補助二期作為原則，

補助面積以公頃為單

位，四捨五入至小數

點第四位，補償金額

依該面積核算，四捨

五入計算至新臺幣

元。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改制為農

業部，爰修正機關之名

稱。 

七、作業程序： 

(一) 受 理 機 關 ： 鄉

（鎮、市、區）公

所。 
(二) 申請及造冊期程： 

1、 首次：符合第二

點、第四點及第

五 點 規 定 之 農

民，於三月一日

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向受理機關申

請第一期作停耕

補償；九月一日

至九月三十日止

申請第二期作停

七、作業程序： 

(一)受 理 機 關 ： 在 直

（省）轄市為區公

所 ， 在 縣 為 鄉

（鎮、市）公所。 

(二)申請及造冊期程： 

1、 首次：符合第二

點、第四點及第

五 點 規 定 之 農

民，於三月一日

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向受理機關申

請第一期作停耕

補償；九月一日

至九月三十日止

因應政府組織改造及現行

法制體例，修正第七點第

一款受理機關用語及第三

款機關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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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補償。但經地

方環保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2、 後續：受理機關

將土地未移轉之

農地造冊，於每

年四月十五日及

十月十五日前送

地方環保機關審

核。 

(三) 審核機關及款項撥

付期程：地方環保

機關先行審查通過

並於本部核准後十

五日內，將款項直

接撥付至農民金融

機構存簿帳戶內。 

申請第二期作停

耕補償。但經地

方環保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2、 後續：受理機關

將土地未移轉之

農地造冊，於每

年四月十五日及

十月十五日前送

地方環保機關審

核。 

(三)審核機關及款項撥

付期程：地方環保

機關先行審查通過

並於本署核准後十

五日內，將款項直

接撥付至農民金融

機構存簿帳戶內。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受理機關於審理過

程發現受補償之農

民同時領取農業部

當年度生產環境維

護措施獎勵、停灌

補償費用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屬同性質之補助費

用 者 ， 應 駁 回 申

請。若有賸餘款，

地方環保機關應於

當年度繳還本部。 
(二) 補助之經費，應專

用於規定之用途。

如補助經費未使用

於停耕補償或有移

作他用途時，經本

部查明認定屬實，

地方環保機關應於

本部通知後將補助

款全數追繳返還本

部。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受理機關於審理過

程發現受補償之農

民同時領取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當年度

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獎勵、停灌補償費

用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屬同性

質之補助費用者，

應駁回申請。若有

賸餘款，地方環保

機關應於當年度繳

還本署。 

(二) 補助之經費，應專

用於規定之用途。

如補助經費未使用

於停耕補償或有移

作他用途時，經本

署查明認定屬實，

地方環保機關應於

本署通知後將補助

款全數追繳返還本

署。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

修正規定第一點說明，另

受污染土地改善及太陽光

電設施設置併行審查作業

原則業已修正名稱，爰配

合調整援引法規名稱。 



5 

(三) 受補助之農地，可

歸責於污染行為人

者，地方環保機關

應向污染行為人求

償停耕補償費用並

繳回本部。 
(四) 停止耕作農地如當

期作未進行土壤污

染改善者，受補償

之農民得種植綠肥

或景觀作物，並比

照農業部農地辦理

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作業規範規定之方

式管理。作物生長

期間由受理機關抽

（勘）查。 
(五) 地方環保機關應於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公告記載補償

對象，使其向農地

所在地之公所申請

停耕補償費用。 

(六) 補償經費之發放若

採電匯或轉帳方式

衍生之手續費用，

於本部補助地方環

保機關之補助計畫

業 務 費 內 編 列 支

應。 
(七)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農

民，該期作不得請

領停耕補償，違者

經查明屬實， 應於

當年度繳還本部： 
1、 違反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相

關規定。 

2、 將停止耕作農地

種植之景觀作物

採摘販售。 

(三) 受補助之農地，可

歸責於污染行為人

者，地方環保機關

應向污染行為人求

償停耕補償費用並

繳回本署。 

(四) 停止耕作農地如當

期作未進行土壤污

染改善者，受補償

之農民得種植綠肥

或景觀作物，並比

照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地辦理生產環

境維護措施作業規

範 規 定 之 方 式 管

理。作物生長期間

由 受 理 機 關 抽

（勘）查。 

(五) 地方環保機關應於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公告記載補償

對象，使其向農地

所在地之公所申請

停耕補償費用。 

(六) 補償經費之發放若

採電匯或轉帳方式

衍生之手續費用，

於本署補助地方環

保機關之補助計畫

業 務 費 內 編 列 支

應。 

(七)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農

民，該期作不得請

領停耕補償，違者

經查明屬實， 應於

當年度繳還本署： 

1、 違反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相

關規定。 

2、 將停止耕作農地

種植之景觀作物

採摘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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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複領取相同性

質之補助費用。 

(八) 受污染土地，依受

污染土地設置太陽

光電設施審查作業

原則規定設置太陽

光電設施者，自所

提污染改善計畫經

地方環保機關核定

日後，於次期作起

不得申請停耕補償

費用。 

3、 重複領取相同性

質之補助費用。 

(八) 受 污 染 土 地 ， 依

「受污染土地改善

及太陽光電設施設

置併行審查作業原

則」規定設置太陽

光電設施者，自所

提污染改善計畫經

地方環保機關核定

日後，於次期作起

不得申請停耕補償

費用。 

 


